附件1

《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推荐书》
填写说明
《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推荐书》是科技进步奖评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应按照申报书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如实填写。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应当简明、准确地反映出项目的技术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0个汉字。
2. 主要完成人：应与“主要完成人情况”栏目表的排列排名顺序一致。一等奖人数不超过15人，二等奖人数不超过10人，三等奖人数不超过7人（特等奖人数不超过20人），上述人数为获奖项目相应授奖者人数。
3. 主要完成单位：排名应与“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栏目表的排列排名顺序一致。单位数限制为一等奖限10个之内、二、三等奖限7个之内（此限制数获奖项目相应授奖单位数）。
4. 推荐单位：组织申报项目的非会员单位，需由会员单位推荐。会员单位推荐本单位的项目即为自荐项目，自荐项目的单位可不填此项。
5. 任务来源：按项目的来源填写相应的类别：
A.国家计划：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
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下达的任务；
C.省、市、自治区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由省、市、自治区或通过有关厅局下达的任务；
D.基金资助：指以基金形式资助的项目；
E.企业：指由企业自行出资进行的项目；
F.国际合作：指由外国单位或个人委托或共同研究、开发的项目；
G. 其他：指不能归属于上述各类的项目，如其他单位委托的项目等。
6.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指上述各类项目列入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7. 项目起止时间：起始时间填写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标志项目开始研发的日期；完成时间填写项目整体通过验收、审批或正式投产日期。
二、项目简介
    应包含项目主要技术内容、授权专利情况、技术经济指标、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等。（限2800字（以系统实际要求为准），图片大小会占用文字限定数量）
三、主要科技创新
该部分是申报书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处理异议的重要依据。应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专利、论文等），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和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内容，客观、详实地对比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
科技创新点按重要程度排序。每项科技创新在阐述前应首先说明支持其成立的专利授权号、论文等相关旁证材料，无旁证材料的可不做说明。
1. 主要科技创新；（限7000字，以系统实际要求为准）
2. 与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主要参数、效益、市场竞争力的比较；（限2800字）
3. 科技局限性。（限1400字）
四、客观评价
填写除项目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和具有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如对成果评价结论、验收意见、技术检测报告作概括性说明、获奖情况、他人在学术刊物或公开场合发表的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点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限2800字，以系统实际要求为准）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推广应用情况：应就本项目的生产、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并以列表方式说明主要应用单位情况（列表格式如下）。表中所列应用单位不超过15 个。（限2800字，以系统实际要求为准）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  名称
	应用
技术
	应用的起止  时间
	联系人/

电话
	经济、社会效益

	
	
	
	
	


2. 经济效益：如无经济效益，可以不填此栏。
3. 社会效益：应说明本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高国防能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限2800字，以系统实际要求为准）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应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对于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类别选择发明专利，然后依次填写发明名称，国家（地区），专利号，授权公告日，专利证书上的证书号，发明人，专利权人。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栏目，发明人一栏可不填。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所列完成人应为中国公民。主课题的验收、鉴定专家组成员不能作为完成人。
工作单位：填写完成人报奖时所在单位。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填写完成人曾获科技奖励的获奖年度、奖种、等级、项目名称、排名及证书编号等内容。如所获奖励较多，应优先填写与本项目有关的和获奖时间较近的奖励情况。(限300字)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应写明完成人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目中所列第几项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以及支持本人贡献成立的旁证材料，如授权发明专利、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等。(限300字)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所列完成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不得填写非法人单位名称或单位简称。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限600字）
九、推荐单位意见
本部分应由推荐单位填写。自荐单位的可不填此栏。
推荐单位应认真审阅推荐书材料，审查完成人资格。推荐意见应包括：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确认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写明推荐理由和建议等级。（限600字）
十、附件
按以下顺序排列。
1．技术评价证明：指项目科学技术成果评价报告（或鉴定证书）。
2．知识产权证明：指已获授权的主要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包括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首页、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证书以及相关论文专著等。
3．应用证明：指本项目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应用证明须加盖应用单位公章。
4．其它证明：指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计划下达单位对项目的验收报告、科技成果登记、查新报告或能证明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和社会影响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公信力的客观评价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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